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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近代妇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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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SUN YAT-SEN AND MODERN WOMEN  

  SHAO Yong 

  (History Department,College of Humanitie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作者简介：邵雍(1953-)，男，浙江慈溪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历史系，上海 200234 

    内容提要：民国初年孙中山对妇女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为保卫妇女的人权、提高妇女的地位作了长

期、艰苦的斗争。他坚决反对一切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社会丑恶现象，并付诸实践。妇女的人权照孙中山看来总体上应是民权主义解

决的问题。他在民国初年对妇女要求参政的态度大致上是原则同意，但不能立即实施，认为必须重视女子教育，努力提高妇女的文化

素质，为男女平权、妇女参政创造条件。在新三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孙中山的妇女观又有了新的升华。^摘要题：孙中山研究 

    英文提要：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n Yat-sen set a high value on women'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he had fought arduously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human right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ir social sta-tus.He resolutely objected to all vile practices that injured women physically and 

affected them mentally.In his opinion,the problem of women's human right could be settl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nationalism.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he agreed in principle that women could take part in politics but did 

not put this to practice immediately.In this viewpoint, attention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education of women so as 

to enhance women's cultural quality and create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equality of men and women,and for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new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Nationalism,Democracy,the Peopl-e's Livelihood),progress is seen in Sun's view on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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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他的革命生涯中遇到过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妇女问题即是其一。作

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在不同环境不同场合就妇女问题发表过一些重要言论，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

较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对孙中山的妇女观、妇女政策作一解读。 

      一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它的社会动员面是相当广泛的。在“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这一民族主义口号的鼓舞下，不少妇女抛家别子，“以纤弱女子之身，有慷慨兴师之志”[1](p594)，

义无返顾地投入到这场革命中去，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辛亥革命前后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的妇女骨干积极分子，有姓名可查的约有380余人。[2](p2035)对此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建立后多次予以充分的肯



定和高度的评价。1912年他在致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的复函中指出，“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

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

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1](p919)同年2月1日孙中山致函女界共和协济会，充分肯定了该会会员

“热心毅力，分途劝募，以助军需……以此补助军饷，益可作三军之气，扫平索虏，女界亦与有功焉”。[3]

(p341)同月17日他出席了松江清华女校的欢迎会，在演说中回顾了该校在清末曾经作为革命党交通机关的光荣

历史，再次指出，“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4]孙中山对同盟会女英雄秋瑾极为崇敬。1916年8月他到杭

州时首先赴秋社凭吊，回上海后于9月27日题写了“巾帼英雄 鉴湖女侠千古”的匾额送给秋社同人办的竞雄女

学，此外孙中山还同时手书“勤敏朴诚”四字作为该校的校训[3](p622)，以此表达他对秋瑾这位女中豪杰的缅

怀之情。诚然孙中山在其他场合也肯定过会党、新军、学界以至华侨等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但这与对女界的肯

定并无矛盾之处。因为清政府是被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推翻的，而妇女毫无疑问是民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孙

中山对妇女在辛亥革命中所起作用的评估是实事求是的，并无言不由衷的过誉之词。 

      二 

    接受过近代西方正规教育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信奉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中国同

盟会革命方略》指出，“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

则为自由、平等、博爱”。[5](p295)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本着一律平等的精神，发出指示：“只要志愿

参加同盟会，不论厨子、丫鬟、老妈，我们一律接收。”[6](p5)可惜的是孙中山这种不分“贵贱”广集同志的

做法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因为在不少同盟会会员的头脑中还不能接受一律平等、不分“贵贱”的民主思想。 

    孙中山对近代中国妇女的处境深表同情，为保卫妇女的人权、提高妇女的地位作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早

在少年时代他就十分痛恨翠亨村中三户蓄有女奴随意打骂的大户，曾问自己的父亲，“父亲有什么权利卖自己

的孩子？”“主人有什么权利随便鞭打这些失去自由的奴隶？”[7](p37)孙中山对于母亲要为姐姐缠足也进行

了大胆的抗争。1906年孙中山提出，一些封建落后的“风俗之害，如奴婢之蓄养、缠足之残忍……亦一切禁

止”。[5](p297)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发布了《劝禁缠足令》，指出“缠足

一事，惨毁肢体，阻淤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姓……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蹶，深居简出，教育莫

施，世事罔问，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世务？……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体”。

[4](p232)他还在《禁止买卖人口令》中指出：“前清入主，政治不纲，民生憔悴，逃死无所，妻女鬻为妾滕，

子姓沦于皂隶，不肖奸人从而市利，流毒播孽，由来久矣。”下令“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如

令。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4](p156)从这一命令中

人们可以看到，孙中山是坚决反对贩卖妇女、反对娶妾、反对奴婢制度，并付之实践的。1912年3月广东军政府

警察厅厅长陈景华在广州芳村开办广东公立女子教育院，收容收养社会上被虐待的尼姑、奴婢、妾侍、童媳、

幼妓和孤儿。两个月后孙中山闻讯为该院欣然题词：“幼吾幼”，以资鼓励。[8](p173) 

    1915年秋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前后，购买了一批关于家庭、妇女问题的书籍，其中有《男人与女人》、

《一夫多妻制下的妇女》、《近代文明与当代性生活》、《母性的复活》、《国家、家庭的起源与发展及妇女

状况之展望》等。孙中山读了这些出版于1913～1916年的图书后对西方的女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9](p117)

1919年11月在广东重新执政的孙中山与他人联名通电，强烈谴责北洋军阀张敬尧“纵容所部军队，闯入商民之

家，并奸占其妻女……又掳掠妇女，出境贩卖京汉之间”的滔天罪行，要求北京政府“迅予查办，以慰湘

民”。[10](p247)1922年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再次发出了《严行禁止蓄婢令》，指出“蓄婢之风，前清末造已

成为厉禁，凡买卖人口者科重刑……乃查私家蓄婢，至今未已，甚至买卖典质，视同物品，贱视虐待，不如牛

马，既乖人道，尤犯刑章，兹特明令严行禁止……并着内务部通行各省妥筹贫女教养方法，以资救济”。[3]

(p750)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蓄婢这一社会丑恶现象在广东有所减少，对于进一步改变广东的社会风气具有重要

的推动作用。 

      三 

    妇女的人权照孙中山看来总体上应是民权主义解决的问题。早在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

中明确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宣称轩辕子孙“皆伯叔兄弟诸姑姐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

别”。[5](p298)进入民国后孙中山更多的是使用男女平权一词。 

    1912年1月10日“以扶助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与政事为唯一宗旨”的中华民国女子同盟会在上海

成立后，会长吴木兰、副会长林复曾上书孙中山，报告成立宗旨，“并以普及教育为前提，以整军经武为后

盾……伏乞大总统准予立案”。[11](p407)该书信后由吴木兰面呈孙中山，“颇蒙赞许，并承陆军部长黄克强

先生、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及卫戍总督徐固卿先生、各部长、各都督一致赞成，勖以应尽之职”，孙中山还

“面许到沪莅会，提倡进行方针”。[1](p916)可见孙中山对该会是大力支持的。 

    1912年3月3日中国同盟会制定总章时，“主张男女平权”被列入九大政纲之中，排序第五。[4](p160)然而

好事多磨，不到半年在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的五条党纲中男女平权不见了踪影，而孙中山在8月13日致同

盟会各支部电中又表示对上述党纲“深为赞成”。[4](p395)但是时隔不久，孙中山在应袁世凯邀请北上宣布自

己宗旨和政见时却将“男女平权”列为第一条。[3](p611)对于这一矛盾现象，笔者认为孙中山同年9月2日对南

京参政同盟会的女同志所作的解释是可信的。孙中山自以为“男女平权一事，文极力鼓吹，而且率先实行……

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回”。[4](p438)众所周知，国民党是由中国同

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五家合组的。其中任何一家若坚持己见，要搞出一个

大家一致认可的党纲是根本不可能的。宋教仁等人为了急于拼凑一个与袁世凯相抗衡的大政党，只能对其他四

家作出一些让步，“男女平权”不幸也在其中了。同样道理，造成既成事实后孙中山从维持党内团结、共同进



行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也只能加以认可。但当他与党外政治力量打交道时，从民国初年改造社会、促进

社会进步考虑，又不能轻易放弃男女平权的主张。1912年11月上海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主办的《上海神州女

报》创刊号问世，该报“以普及教育、提倡实业、研究政法、鼓吹女子政治思想养成完全高尚纯洁之女国民以

促进共和之进行”为宗旨。孙中山为该报题词：“发达女权”、“同进文明”[8](p177)，再次表明了自己的原

则立场。 

    在研究孙中山与近代妇女问题时，孙中山对妇女参政的态度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从理论上讲要实现男女

平权就必须给予妇女和男子一样的参政权。综观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对妇女要求参政的态度大致上是原则同意，

但又不是立即实施。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接见了原同盟会老会员、中国社会党女党员林宗素，林代表由该

党女党员发起成立的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孙中山承认女子有完全参政权。对此孙中山表示，“将来必予女子以

完全参政权，惟女子须急求法政学知识，了解平等自由之真理”。[3](p158)孙中山的表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

是将女子参政的时间放到将来，二是女子参政有一些先决条件。1月下半月上海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上书大总统

孙中山，信中披露：“前者林君宗素以个人资格请愿，尚蒙概许，以中华女子有完全参政权，足证先生笃爱平

等，超过古今，首重人权，卓荦中外，下风鼓舞，钦佩无量。某等不揣愚陋，上体盛意，下顺舆情，一再请

命，当邀祈诺，普告天下，永为民国矜式，并为世界模范。”[1](p919)不久孙中山在复函时原则上予以认定，

称“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至”，并答应“由本处

拨助五千元为该社扩充公益之用”。但他同时强调程序问题，“至女子应否有参政权，定于何年实行，国会能

否准女界设旁听席，皆当决诸公论。俟咨送参议院议决可也”。[1](p919～920)不料孙中山如此四平八稳、温

和缓进的态度仍然遭到了一些人的非难和攻击。张謇、章太炎等人的中华民国联合会致函孙中山，提出“女子

参政之说，果合社会良习惯否？”指责“某女子以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以至“浮议嚣张”、“愈

形恣肆”。来信还搬出“慎尔出话”的古训来教训孙中山。[1](p777)在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孙中山于1月

下旬复函中华民国联合会加以解释，称“至女子参政，自宜决之于公论，前日某女子来见，不过个人闲谈，而

即据以登报，谓如何赞成。此等处亦难于一一纠正，慎言之箴，自当佩受”。[3](p340)即使在同盟会内部反对

女子参政的也大有人在，宋教仁将女子参政斥之为“无理取闹”，胡汉民、居正更是对此冷嘲热讽，孙中山的

日子同样不好过。孙中山曾经对来访的老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等人表示允许女子参政，并应她们之请“将女子

参政问题作为议案，提交参议院决议，即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11]

(p427)然而临时参议院并未通过这一提案，1912年3月10日通过、次日由临时大总统公布的《临时约法》第二章

“人民”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故意不提无男女之区别，

当即引起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会唐群英、林宗素、吴木兰等26人的强烈不满。她们上书孙中山提出：“吾女子

之要求参政权也，既已一再上书参议院，求其将女子与男女权利一律平等明白规定于临时约法之中。今观此项

条文，不独不为积极的规定，反而积极的取消。是参议院显与吾侪女子为意气之争而不暇求义理之正。”为此

她们强烈要求修改上述条文，“呈请大总统据情提议，以重法律，以申女权”。[1](p912～913)孙中山这时只

能劝唐，“此事未有一经提议即行通过者，倘能坚忍耐劳至再三，将来或能达此目的，幸毋为无意识暴举，受

人指摘。”[3](p171)然而孙中山这一无力的调停并未能真正说服唐群英等人，第二天唐群英等60余人大闹参议

院，并与武装卫士发生了冲突。但是直到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妇女参政问题仍然未见解决。 

    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宪法规定着主权在全国人民，女子也自然应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参政权是

不言自明的。但要真正实现女子参政靠少数人去争是无效的，也不是愿意主持公道的国家元首说一句公道话的

事。[3](p252)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原则，实施妇女参政的具体办法是必须通过议会立法这道必要的程序，

而要获得多数议员的赞同与支持又必须整个女界显示出足够的实力来。 

    尽管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未能及时解决妇女参政权的问题，但他为提高妇女地位的努力还是得到了

一些妇女的理解与肯定。孙中山离任返粤前，女子同盟会总会长吴木兰以她个人和全体会员的名义于4月2日上

书孙中山表示惜别之情，并称孙是岭南君子，女子同盟会会员等“风闻高义已十年，亲誉颜色又数月”，“今

请与先生约：民国一日不成立，同盟会一日不取消，期年后吾将有以归报先生”。[11](p417～418)4月29日孙

中山重返广东时，广东女子团体进行会在集会欢迎孙中山的颂词中歌颂了“天生孙公，首倡革命。南北共和，

统一宪令。男女平等，自由真性”，指出“女界久卷蜷伏于局天脊地之下，得孙公超拔之，知孙公将来必有为

女界谋大幸福”。[11](p485)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时，上海国民党妇女部在欢迎会上向孙中山

面交了国民会议应有妇女团体参加的公函，均对孙中山寄予很大的信任与希望。 

    按照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妇女有平分土地权。早在1902年他与留学生秦力山谈话时就提出：“吾国他日若

有动机……不问男女，年过有公民权以上者，皆可得一有制限之地以为耕牧或营制造业。”[10](p17)孙中山认

为妇女还应有受教育权。1890年他在致郑藻如书中以为中国“失教育已久矣……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

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

不学之人……妇孺亦晓诗书”。[5](p2)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大力提倡女子办学，鼓励并支持开办各色女子学

校。他支持女界共和协济会开办女子法政学校，支持女子军代表林宗雪募资开办女子蚕桑学校，帮助解决该校

的土地问题。1912年4月2日孙中山离宁赴粤前夕特意前往南京四象桥女子同盟会话别，深望该会“极力振兴女

学，以期与男子并驾争雄，共维中国前途”。[3](p172)4月12日孙中山一行途经武汉时，在黎元洪为他举行的

欢迎宴会上，孙中山表示：“湖北女界多才，应当注意培养。”拟创设鄂州方言学堂，并嘱咐在美国加州大学

毕业的次女孙婉帮助办学。[3](p175)同年10月底，他又欣然为江西女子公学校题匾。 

    孙中山如此重视妇女教育是为了给女子参政打好基础。他强调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对争取妇女参政权具有重

要的作用。他指出：“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



本文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3） 

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4](p438)应当说孙中山提倡妇女教育的动机或出发点是纯正的，他支持女子

参政也是真诚的。事实上孙中山领导南方革命政府时，广东省议会中已经有了女性议员。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晚年谈到妇女问题时将“男女平等”与“男女平权”并提。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

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在论及对内政策时明确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

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12](p124)会后，他在重新阐述三民主义时明确将男女平等纳

入民权主义的范畴。4月4日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民权主义是用来

对国内打不平等的……我们主张民权革命，便铲平那些阶级，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就是男女也要平等。所

以我们革命之后，便实行男女平权。广东的省议会便有女议员。女人能够和男人一样的做议员，与闻国家大

事，地位该是何等高尚呢，该是何等荣耀呢！”[13](p30～31)他指出中国“国民有四万万，一半是男人，一半

是女人……以前满人做中国皇帝的时候，不但是女子不能问国事，就是男子对于国事也不能过问。经过革命以

后，才大家都有份，大家都可以问国事”。[13](p19)他希望大家“从此以后，要把我们民权主义中所包括男女

平等的道理，对二万万女子去宣传，在女子一方面建设民国的国基”。孙中山强调“女子地位抬高的原因，就

是由于我们主张了民权主义”。[13](p30～31)如此看来，在新三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孙中山的妇女观有了新的

升华。 

      四 

    孙中山曾对他的同志说过，他不是神，是人。在与日本人犬养毅的谈话中他坦然承认，自己最喜欢的除了

革命就是女人。[10](p181、224)一方面，孙中山在长期海外流亡的艰苦岁月中不拘小节，曾与南洋女华侨陈粹

芬生活了20余年。另外，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居留日本期间还先后与浅田春和大月薰这两个日本女子同居

过。这当然与他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婚后与他长期分居有一定的关系。[9](p112～113)另一方面孙中山的思想中

还存在着“三从四德”封建思想的影响。1919年他在为孙周氏百年大寿所作祝词的第一句便是：“三从四德兮

巾帼之英。”[3](p632)就是在孙中山的妇女观得到新的升华的同时，传统的习惯势力、落后的思想文化仍在一

定程度上起作用。从1923年8月到1925年2月，孙中山以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先后为十几个节妇题颁。其中有的

是“青年丧夫，仰药殉节”[8](p312)，有的是为夫守节数十年，具体时间从23至58年不等。[8](p302～314)孙

中山褒扬这些人“节孝可风”、“贞操可风”、“节媲松存”，称颂她们的“懿德贞行”将“芬烈长存”。所

有此类题颁均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公开发表。不仅如此，孙中山对汪精卫、胡汉民呈报的为夫守节

23年的“节妇”张俞淑华除了题颁“节孝仁慈”之外，后来又发表《褒扬张俞淑华文》，称颂她“贞心卅载，

善行百端，匪惟恒孟之徽音，具有陶欧之懿范，载稽国典，宜予褒扬”。[8](p314)孙中山的上述做法可能出于

下面的考虑：广东的封建宗族势力十分强大，褒扬节妇之举上可与北洋政府争正统的地位，下可抚尉民情，争

取人心，为我所用。但是有一点是毋容置疑的，即向“三从四德”这类封建文化糟粕妥协实质上是从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的原则立场向后退却。当然孙中山的妇女观从整体上看还是与时俱进的，他在妇女问题上的个别不良

言行当为白玉之瑕，是可以加以说明予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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